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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3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2号楼东旭国际中心C座1006室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晓平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与会股东共计307人，代表股份180,646,3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69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2

人，代表股份142,88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42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05人，代表股份37,764,2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41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4人，代表股份26,950,9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987%。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3人，代表股份26,

944,9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980%。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爽、郭晓桦出席并见证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提案及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1.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936,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37%；

反对票1,2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88%；

弃权票4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241,5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574%；

反对票1,2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76%；

弃权票41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5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939,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3%；

反对票1,2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4%；

弃权票40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244,3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678%；

反对票1,29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17%；

弃权票40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0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3.00《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927,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84%；

反对票1,29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5%；

弃权票4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231,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214%；

反对票1,29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28%；

弃权票4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4.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941,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63%；

反对票1,3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23%；

弃权票32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246,1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744%；

反对票1,3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097%；

弃权票32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925,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74%；

反对票1,3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10%；

弃权票3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230,0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147%；

反对票1,3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68%；

弃权票38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8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6.00《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086,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28%；

反对票2,15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33%；

弃权票40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4,390,7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005%；

反对票2,15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82%；

弃权票40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7.00《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779,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67%；

反对票1,5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65%；

弃权票3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084,2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737%；

反对票1,5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40%；

弃权票33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2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929,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8%；

反对票1,3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8%；

弃权票40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234,4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310%；

反对票1,3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48%；

弃权票40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9.00《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可转股债权继续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30,340,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97%；

反对票1,4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41%；

弃权票4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130,5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455%；

反对票1,4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55%；

弃权票4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陈继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臻禧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

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10.00《关于为公司融资事项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82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33%；

反对票1,4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0%；

弃权票4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132,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526%；

反对票1,4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484%；

弃权票4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11.00《关于选举陈志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944,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78%；

反对票1,29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80%；

弃权票4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248,8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845%；

反对票1,29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28%；

弃权票40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12.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8,91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07%；

反对票1,3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4%；

弃权票4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218,0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702%；

反对票1,3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23%；

弃权票4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13.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9,178,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75%；

反对票1,0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4%；

弃权票40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483,1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538%；

反对票1,0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42%；

弃权票40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14.00《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9,177,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6%；

反对票1,0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3%；

弃权票40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481,6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482%；

反对票1,0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98%；

弃权票40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2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15.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179,178,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75%；

反对票1,0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6%；

弃权票40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票25,483,14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538%；

反对票1,0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49%；

弃权票40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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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9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2025/5/30 2025/5/30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5月6日的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分配

方案如下：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余

额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90元（含税）。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的总股本1,144,789,273股，

其中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8,532,000股，因此本次拟发放现金红利的股本基数为1,136,257,273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43,140,336.47元（含税），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比例为31.39%。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

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144,789,273股，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8,532,000股，因此

本次发放现金红利的股本基数为1,136,257,273股， 以此计算拟合计派发现金红利443,140,336.47元

（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本次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1+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和送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144,

789,273-8,532,000）×0.39÷1,144,789,273≈0.3871元/股

因此，本次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3871）÷（1+0）=前收盘价格-0.3871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9 2025/5/30 2025/5/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INTEL� CAPITAL� CORPORATION、 珠海融英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WLT� Partners,� L.P.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9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9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1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

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

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351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

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0.39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467� 9039

电子邮箱：ir@montage-tech.com

特此公告。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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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银沙大街31号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

办公楼三楼三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3,855,03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2.2933

注：上表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已剔除无表决权的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的股份数量。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杨璐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财务总监吴玉妮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律师

事务所见证律师何晓平、何安琪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671,757 99.8881 127,880 0.0780 55,400 0.033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06,257 99.9092 132,880 0.0810 15,900 0.009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698,977 99.9047 140,160 0.0855 15,900 0.0098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01,477 99.9062 132,660 0.0809 20,900 0.0129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01,477 99.9062 132,660 0.0809 20,900 0.0129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623,337 99.8585 216,100 0.1318 15,600 0.0097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07,695 95.4495 193,360 1.6921 326,645 2.8584

7.02� �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335,432 99.6828 194,760 0.1188 324,845 0.1984

8、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339,232 99.6852 189,160 0.1154 326,645 0.199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06,732 99.9094 125,380 0.0765 22,925 0.014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379,232 99.7096 150,160 0.0916 325,645 0.1988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03,932 99.9077 128,180 0.0782 22,925 0.0141

1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4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70,591 99.8279 129,580 0.1525 16,645 0.0196

1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71,591 99.8291 129,580 0.1525 15,645 0.0184

1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61,591 99.8174 139,580 0.1642 15,645 0.0184

15、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642,732 99.8704 189,360 0.1155 22,945 0.014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51,864,3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1,759,000 98.0676 216,100 1.8022 15,600 0.1302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481,745 80.4322 101,600 16.9631 15,600 2.6047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277,255 98.9948 114,500 1.005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

分配的预案

11,651,

200

98.0501

216,

100

1.8185 15,600 0.1314

7.01

关于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

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10,799,

895

95.4062

193,

360

1.7081

326,

645

2.8857

7.02

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

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1,363,

295

95.6272

194,

760

1.6389

324,

845

2.7339

8

关于监事 2024年度薪酬及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1,367,

095

95.6592

189,

160

1.5918

326,

645

2.7490

9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

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预

计的议案

11,734,

595

98.7519

125,

380

1.0551 22,925 0.1930

1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11,407,

095

95.9958

150,

160

1.2636

325,

645

2.7406

1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1,731,

795

98.7283

128,

180

1.0786 22,925 0.1931

12

关于调整2024年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的议案

6,246,075 97.7124

129,

580

2.0272 16,645 0.2604

13

关于《〈2024年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

6,247,075 97.7280

129,

580

2.0272 15,645 0.2448

14

关于 《2024年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的议案

6,237,075 97.5716

139,

580

2.18361 15,645 0.244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2、议案6、7、8、9、10、11、12、13、14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7.01、12、13、14在表决时，相关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晓平、何安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0696� � � � � � � �证券简称：*ST岩石 公告编号：2025-032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遵义市仁怀市名酒工业园区荣昌坝生产区贵州高酱酒业有限公司1号办公楼6楼大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0,590,30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6.98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副董事长陈琪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独立董事葛

俊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

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韩啸先生因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陈琪先生因个人原因、高利风女士、

张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蒋智先生、秦汨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3、财务总监周苗女士、证券事务代表姚芊羽女士列席了会议；董事会秘书韩啸先生因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未能出席本次现场会议、总经理朱诺先生、副总经理张健先生和刘智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89,353 99.8946 171,248 0.0899 29,700 0.015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89,253 99.8945 171,248 0.0899 29,800 0.0156

3、议案名称：《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046,253 99.7145 491,748 0.2580 52,300 0.027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57,653 99.8779 202,448 0.1062 30,200 0.0159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064,353 99.7240 491,748 0.2580 34,200 0.0180

6、《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一）信贷借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060,553 99.7220 501,748 0.2633 28,000 0.0147

6.02议案名称：（二）收益权转让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037,953 99.7102 524,648 0.2753 27,700 0.0145

6.03议案名称：（三）控股股东等关联方借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7,605 69.6927 505,348 28.6893 28,500 1.6180

6.04议案名称：（四）其他融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064,753 99.7243 497,348 0.2610 28,200 0.0147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3,405 87.0534 189,848 10.7779 38,200 2.168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82,353 99.8909 169,748 0.0891 38,200 0.02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确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37,153 99.8672 221,548 0.1162 31,600 0.0166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确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0,344,553 99.8711 215,248 0.1129 30,500 0.01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1,560,505 88.5919 171,248 9.7220 29,700 1.6861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1,560,405 88.5862 171,248 9.7220 29,800 1.6918

3

《2024年度报告》及

摘要

1,217,405 69.1137 491,748 27.9172 52,300 2.9691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528,805 86.7923 202,448 11.4932 30,200 1.7145

5

《2024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1,235,505 70.1412 491,748 27.9172 34,200 1.9416

6.01 （一）信贷借款 1,231,705 69.9255 501,748 28.4849 28,000 1.5896

6.02 （二）收益权转让 1,209,105 68.6425 524,648 29.7850 27,700 1.5725

6.03

（三） 控股股东等关

联方借款

1,227,605 69.6927 505,348 28.6893 28,500 1.6180

6.04 （四）其他融资方式 1,235,905 70.1639 497,348 28.2351 28,200 1.6010

7

《关于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

议案》

1,533,405 87.0534 189,848 10.7779 38,200 2.1687

8

《关于续聘2025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553,505 88.1945 169,748 9.6368 38,200 2.1687

9

《关于确认董事2024

年度薪酬及确定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1,508,305 85.6285 221,548 12.5776 31,600 1.7939

10

《关于确认监事2024

年度薪酬及确定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1,515,705 86.0486 215,248 12.2199 30,500 1.73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6.03、议案 7，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真 楼旎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68� � � � � � � � � �证券简称：天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清市上迳镇工业区公司一楼大会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3,559,73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6.54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总裁陈庆堂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009,881 99.7004 468,180 0.2550 81,670 0.0446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281,697 98.7589 468,180 0.2550 1,809,854 0.9861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281,697 98.7589 468,180 0.2550 1,809,854 0.986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281,697 98.7589 468,180 0.2550 1,809,854 0.986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248,397 98.7408 501,480 0.2731 1,809,854 0.9861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和业务履约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633,277 98.4057 1,116,300 0.6081 1,810,154 0.986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600,277 98.3877 1,118,300 0.6092 1,841,154 1.003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89,876 90.8216 472,380 1.8742 1,840,854 7.3042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2,884,069 98.6790 472,380 0.2696 1,841,954 1.051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57,490,241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2,868,015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0,890,141 82.4918 501,480 3.7986 1,809,854 13.7096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085,234 84.7756 136,860 10.6911 58,030 4.533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9,804,907 82.2466 364,620 3.0585 1,751,824 14.694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15,783,232 96.6335 468,180 2.8664 81,670 0.5001

2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14,055,048 86.0526 468,180 2.8664

1,809,

854

11.0810

3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14,055,048 86.0526 468,180 2.8664

1,809,

854

11.0810

4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4,055,048 86.0526 468,180 2.8664

1,809,

854

11.0810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

期现金分红事项的议

案》

14,021,748 85.8487 501,480 3.0703

1,809,

854

11.0810

6

《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授信担保和业务

履约担保的议案》

13,406,628 82.0826

1,116,

300

6.8345

1,810,

154

11.0829

7

《关于公 司及 子公 司

2025年度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暨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13,373,628 81.8806

1,118,

300

6.8468

1,841,

154

11.2726

8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

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

案》

14,019,848 85.8371 472,380 2.8921

1,840,

854

11.2708

9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

酬的议案》

14,018,748 85.8303 472,380 2.8921

1,841,

954

11.27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4、8~9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6、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8、9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陈庆堂、福建天马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陈加成、曾丽莉、邱金谋、叶松青对议案8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何修明、姚建忠、骆福镇对议案9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梦蕾、徐晓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